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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电动车 专偷小店铺

家人眼里的乖乖女却是惯偷
酒鬼卧街3小时

民警及时送家中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讯

员 王东) 一酒鬼醉倒大街3小时不醒人
事，几番周折后民警将其送回家中。

近日，半夜12点左右，博山公安分局
岜山派出所值班室接到群众报警，一名醉
酒人员已经在域城镇岜山村健康大道转
盘处睡了3个多小时。派出所值班民警千
方百计喊起这名醉酒人员，但是此人已经
喝得不省人事。经查，此人姓周是博山开
发区某村人，民警询问了他的详细住址及
其亲属的联系方式，2小时后，民警终于将
醉酒的周某送回家中。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焦健
通讯员 李凤) 家住高新区

的宋某自2011年9月份开始，入室
盗窃十余起。7月11日，宋某被石
桥派出所巡逻民警抓获、刑拘。

7月初，高新区北石村一位小
卖部的老板向石桥派出所报案，
店里的七八百元现金被盗。据老
板介绍，现金被盗时店里有一个
年轻女子，后通过店里和附近的
监控录像，只显示了犯罪嫌疑人
的一个背影。该人戴着粉色太阳

帽、扎马尾、骑一辆红色踏板电动
车、车上只有一个后视镜等特征
让民警印象深刻。

7月11日下午4点钟，石桥派
出所巡逻民警行至高新区北石村
附近一条南北向公路时，一位骑
着大红色踏板电动车、车上只有
一个后视镜、头戴粉红色太阳帽、
扎马尾的年轻女子引起了他们的
注意。民警将女子叫住，对于民警
询问的简单问题，该女子神情紧
张，回答模糊。看到这个情况，巡

逻民警将她带回派出所做详细询
问。最终，犯罪嫌疑人宋某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宋某介绍，自2011年9月份开
始，她入户盗窃获得2万余元，原
本在工厂的工作也不干了，每天
白天就是骑着电动车寻找小店铺
下手，多则1000元左右、少则100元
左右，每次盗窃均未失手过，作案
十余次，涉案金额3万余元。期间
她一直对家里谎称仍在工厂工
作，盗来的现金除了日常花销外，

还按月作为工资交给家人。被抓
后，25岁的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非常后悔，家人对此也非常惊讶。
目前宋某已被刑拘，等待进一步
的处理。

石桥派出所的民警提醒路边
小店铺的商户，小店铺内工作人
员较少，顾客多时容易忙乱，要提
高防范意识；其次是要看管好现
金，锁好放现金的抽屉或柜台，不
给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机会；最好
要安装监控摄像头。

挪用六百余万

只为购买彩票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孙慧瑶 通讯

员 赵九霏) 一名小小的公司财务职员
利用财务漏洞，挪用公司资金600万购买
彩票。近日，临淄区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半。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潘某在临淄区
一家知名企业做财务出纳员，在2010年4

月份至2011年12月份期间，他利用公司
财务管理漏洞，采用虚报银行对账单及
伪造供应商货款结算单等方式，先后多
次挪用公司资金600多万元进行购买彩
票。公司清帐过程当中发现现金并未入
公司账单。随即公安机关介入，掌握证
据后将其抓捕归案。

饭店油烟机着火

幸亏关阀门及时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王亚男) 16日

上午10时许，张店区南外环与张博路交叉路
口停车场院内饭店厨房抽油烟机着火。

当日上午10点，记者接到热心市民的
电话称，附近饭店有浓烟冒出。记者赶到
现场看到有白色浓烟从厨房窗口冒出，楼
道内也有不少烟。消防官兵出动2辆消防
车，12名官兵，赶到现场灭火。现场烟雾较
大，消防官兵都佩戴着空气呼吸器进入实
施灭火，10分钟后，火终于被扑灭。饭店工
作人员及时关闭了阀门，没有造成更大损
失。目前抽油烟机着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奖励热心读者宋先生话费100元)

发动机着了
16日17时45分，在张店区南定镇南田路与

湖罗路路口往北500米处一辆货车着火，当记者
赶到现场时，消防人员已经到达现场并控制住
了火势。据驾驶员介绍，当时车上只有两人，车
辆在行驶的途中驾驶室内突然冒出刺鼻的烟
味，就在停好车准备下车查看时，火苗从车室
内的发动机部位冒了出来。由于扑救及时未造
成人员伤亡，具体的起火原因有关部门正在调
查当中。

本报记者 王亚男 报道
(奖励线索提供者王先生话费100元)

合同期内退车不退定金？
汽车公司自制霸王合同受处罚

本报 7月 1 6日讯 (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肖本

学 芮光亮) 淄川一家汽
车公司在《汽车销售合同》
中规定消费者在合同期间
不得退车，否则定金不退，
12日，经工商确认，此合同
属于霸王条款，遂对其进
行处罚。

7月6日，淄川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检
查发现，当事人自制《汽车
销售合同》的格式条款涉嫌

排除消费者合法权利，遂于
当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公司成立
于2010年6月，主要从事汽车
和汽车配件销售，公司在经
营过程中自制并使用《汽车
销售合同》，该合同第五条
规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
可在合同期间提出退车要
求或拒绝提车，否则定金不
予退还”。工商人员介绍，该
条款排除了消费者可以依
法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违反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
处理办法》的规定，构成违
法行为。当事人利用格式条
款不作任何说明单方规定
消费者不得退车和拒绝提
车，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约
定，排除了消费者依法变更
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目前，由于当事人尚
未利用合同销售汽车，无
违法所得，工商对其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处以一定数
额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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